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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论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内涵
———兼对田国强教授批评的回复

王　 勇　 华秀萍∗

　 　 摘要: 本文试图对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定义与内涵做出比较全面的

阐述ꎬ以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ꎮ 本文将“有为政府”定义为在

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

督、保护、补充市场ꎬ纠正市场失灵ꎬ促进公平ꎬ增进全社会各阶层长期福利水平的

政府ꎮ 然后ꎬ本文着重突出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与“主动改革”的内涵ꎬ并且有

针对性地回复与澄清田国强教授对“有为政府”概念认知的问题与误解ꎬ系统比较

了“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在动态性、改革过程、经济结构假设、政策制定过程方

面的主要区别ꎮ 最后ꎬ本文在回顾相关学术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有为政府”未来

的研究方向ꎮ
关键词: 有为政府ꎻ有限政府ꎻ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由林毅夫教授创导的第三波发展经济学思潮ꎬ其主要研究的是经济结

构的决定因素、动态内生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含义ꎮ 新结构经济学提倡要建立有效

的市场(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与有为的政府(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ꎮ “有效市场”是指能够通过价格信

号达到帕累托有效配置的市场机制ꎬ这个概念在经济学里比较成熟ꎬ一般不会引起歧义ꎮ①
而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则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提法ꎬ最近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

大的争议与广泛的讨论ꎮ 其中ꎬ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者是田国强教授ꎬ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

“有为政府”的概念、内涵与政策含义提出比较系统性的批评(田国强ꎬ２０１６ａ)ꎮ
我们欢迎并感谢田教授的认真批评与讨论ꎬ其中不乏灼见ꎬ促使我们对新结构经济学的

相关核心概念做出更加精确有效的定义ꎬ对容易产生混淆与误解之处做出更加清晰完整的

阐述ꎮ 但令人遗憾的是田教授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理解存在着很多偏差与

误解ꎬ而且有些批评意见逻辑不够严谨ꎬ属于臆测性的引申与歪曲ꎬ容易造成学术界与政策

界对整个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进一步误解与混淆ꎬ所以非常有必要做出针对性的回复和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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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ꎬ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１ꎬ电子信箱: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ｎｓｄ.ｐｋｕ.ｅｄｕ.ｃｎꎻ华秀

萍ꎬ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普惠金融研究中心ꎬ邮政编码:３１５１００ꎬ电子信箱:ｘｉｕｐｉｎｇ.
ｈｕａ＠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ｅｄｕ.ｃｎꎮ

本文根据作者在 ２０１６年新结构经济学冬令营“有为政府”专场小组讨论的发言稿的基础上扩展而成ꎮ
我们感谢林毅夫教授、惠利博士、杨子荣博士、江深哲博士、邓留纯博士等人的宝贵建议ꎬ感谢文一教授与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诸多同事的鼓励ꎬ感谢复旦大学车嘉华教授的评论ꎬ感谢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博士

研究生胡健薇的校对ꎮ 文责自负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有效市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完全竞争的市场ꎬ比如涉及到创新与专利问题的时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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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ꎮ
有鉴于此ꎬ林毅夫教授曾撰写文章专门对田文作简短回应(林毅夫ꎬ２０１６)ꎬ但从田教授

随后的再回复中ꎬ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少误解与偏见并未改变(田国强ꎬ
２０１６ｂ)ꎮ 作为多次受到田教授点名批评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ꎬ我们本着“真理越辩越

明”的态度ꎬ对田国强教授的批评与质疑做出独立的回应ꎮ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更加清晰地阐释我们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定义与内涵的理解ꎬ对于林毅夫教

授的回复做出补充ꎬ进一步澄清田教授的误解之所在ꎻ另一方面ꎬ确如田教授指出ꎬ在对某些

问题的理解与阐述上我们与林毅夫教授之前所做的论述并未完全一致ꎬ所以我们也愿借此

机会向林毅夫教授与其他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同仁们求教ꎮ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ꎮ 第一部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有为政府”的定义ꎬ并对若干

相关概念与内涵做出界定ꎬ澄清有关误解ꎮ 第二部分ꎬ我们重点论述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
内涵ꎮ 第三部分阐述有为政府的改革含义ꎮ 第四部分试图归纳“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
之间的主要区别ꎮ 第五部分讨论了“有为政府”的条件与适用范围ꎮ 第六部分简要回顾梳理

了学术文献中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应扮演的角色的相关论述ꎮ 第七部分讨论了新结构

经济学未来关于“有为政府”的可能的研究方向ꎮ 最后是总结ꎮ

一、“有为政府”的定义

在关于有为政府的辩论中ꎬ很多学者讨论的并非是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概念ꎬ而
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有为政府”ꎬ或者是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概念的猜测ꎮ 在我们过

往相关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王勇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６ａꎬ２０１６ｂꎬ２０１６ｃꎬ２０１７ａꎬ２０１７ｂ)ꎬ本文对新结构

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给出如下定义:有为政府是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能够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ꎬ纠正市场失灵ꎬ促进公平ꎬ增
进全社会各阶层长期福利水平的政府ꎮ

新结构经济学定义的政府 “有为”ꎬ既非 “不作为” (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ꎬ亦非 “乱为” ( ｍｉｓ －
ｂｅｈａｖｉｎｇ)ꎮ 如果将政府所有可选择的行为作为一个全集ꎬ那么“不作为”与“乱为”这两个集

合的合集的补集ꎬ就是“有为”的集合ꎬ如图 １所示ꎮ

图 １　 “有为”政府的集合定义

田国强(２０１６ａ)针对定义提出批评如下:“问题是ꎬ‘可为’、‘乱为’的定义又是什么? 是

事前、事中还是事后乱为? 没有给出定义ꎮ 只能帮助作者猜测:‘有为’应意味着‘好心’ꎬ由
此乱为应该排除‘事前乱为’而指的是‘事后乱为’ꎮ 􀆺􀆺这样ꎬ怎么‘不为’就一定非要排除

掉ꎬ认为是不好的选择呢?”
本文针对以上批评ꎬ进行逐一回复与澄清ꎮ 首先ꎬ«不要误解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

府”»提到的“可为”ꎬ即图 １标示出来的政府可以选择的所有可能的行为ꎬ既包括选择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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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ꎬ也包括选择不做什么(王勇ꎬ２０１６ｂ)ꎮ 所有这些可以选择的行为的集合是图 １中的全集ꎬ
其范围大小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经济体对政府权力边界的划分ꎮ

其次ꎬ图 １非常清楚地否定了田教授关于“有为”是“乱为”的补集这一错误理解ꎬ因为

他忽略了“不作为”这个非空真子集的存在ꎮ “不作为”的定义是指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但是

却因为偷懒、缺乏担当等原因袖手旁观ꎬ听之任之ꎬ不加干预ꎮ 比如“怠政”ꎬ对环境污染的纵

容等等ꎮ
再次ꎬ “不作为”与“不为”是有差异的ꎬ前者是该为而不为ꎬ已经包含价值判断的应然前

提①ꎬ而后者并不具有“该为”或是“不该为”的应然前提ꎮ 然而田国强教授却将“不作为”与
“不为”两者混同起来ꎬ指责有为政府排除了所有的“不为”ꎬ所以这个批评是不对的ꎬ因为错

解了“不作为”的定义ꎮ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反对“不作为”ꎬ但并非反对所有的“不
为”ꎮ 在某些状况下ꎬ政府的最优选择就应该是不干预ꎬ对于这种“不为”新结构经济学是完

全支持的ꎮ
第四ꎬ在中文语境里ꎬ“不作为”与“无为”的含义也不同ꎮ “无为”是先秦时道家的术语ꎬ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ꎬ是指经过有为的思考ꎬ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ꎬ即
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ꎬ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做作ꎬ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
境界ꎮ 因此ꎬ 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作为”ꎬ亦非“不为”ꎬ而是顺势而为ꎮ 所以ꎬ“无为”并不

能简单从字面上加以理解ꎬ并非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的确切的反义词ꎮ 换言之ꎬ“有
为”与“无为”在顺应规律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ꎬ强调政府“有为”并非主张政府刻意违悖自

然规律的强行与逆行ꎮ 不过“无为”毕竟不是经济学概念ꎬ更不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ꎬ而是

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概念ꎬ所以进一步讨论则会超出本文的范畴ꎮ
接下来ꎬ我们界定“乱为”的边界ꎮ 它包含两种不同情形:一种是指因为鲁莽等主观原因

或者无知无能等客观原因、在缺乏科学论证的条件下ꎬ做出不符合经济学理性原则的政策与

政府行为ꎬ亦即不符合经济学效率的政策与政府行为ꎮ 比如ꎬ根据林毅夫(２００８ꎬ２０１２)的论

述ꎬ如果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违背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过度赶超ꎬ那么这种赶超战略就是

政府的一种“乱为”ꎮ 现实中ꎬ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好心办坏事的种种违反经济学原理的错误

政策ꎬ亦属此列ꎮ 另一种是指政策制定者或者执行者为了自私自利的原因有意识地采取不

符合社会公众长远利益的政策或者行为ꎬ比如政府官员腐败ꎬ或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

对老百姓横征暴敛ꎮ 要防止、减少这两类乱为ꎬ根本办法都在于改善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

过程ꎬ但侧重点不同ꎮ 对于第一类乱为ꎬ预防的重点在于降低政策的盲目性ꎬ提高科学决策

科学执行的水平ꎮ 对于第二类乱为ꎬ预防的重点在于从制度设计上防止政府变成少数精英

集团掠夺公众长远利益的代理机构ꎬ确保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政治经济学激励与约束能

够与公众长远利益一致ꎮ
以上给出了“可为”ꎬ“不作为”与“乱为”的理论边界ꎬ所以“有为”的边界通过图 １ 展示

的逻辑关系也就随之被界定清楚了ꎮ 显然ꎬ有为政府是有边界的ꎬ而不是像田国强教授经常

指责那样说有为政府没有边界(田国强ꎬ２０１６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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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实上ꎬ“不作为”也是一个法律术语ꎬ如果公务人员应该履行职责而没有充分履行ꎬ当满足一定条件

则构成违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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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ꎬ有为政府是否必然是个从不犯错的政府? 我们认为不应该根据事后结果来反推

定义一个政府是否有为ꎬ因为从政策的现实操作的指导性与有用性的角度来看ꎬ更有意义的

是需要做事先判断ꎮ 所以我们定义的有为是事前的概念ꎬ即事前给定所有可得的信息与约

束ꎬ政府做出理性预期意义下的最佳选择ꎮ 但事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选择ꎮ 不能事前

就要求一定能够保证事后成功ꎬ政府才去做ꎮ
我们前面所定义的乱为也是事前的概念ꎮ 前文提到的第一种情形的乱为针对的是给定

信息集下做出违反理性预期的选择ꎬ或者是应该事前搜集更加充分的信息但是却因为无知

或者无能而没有这样去做ꎬ导致信息不够充分从而事前的选择偏离了更充分信息下的理性

选择ꎮ 田国强(２０１６ａ)批评我们在论述“有为政府”时“事前”与“事后”前后矛盾ꎬ这个指责

是不成立的ꎬ因为我们所定义的事前的有为并不必然排斥事后的失败ꎮ 我们所定义的“乱
为” 也是事前概念ꎬ并不是他所揣测的事后概念ꎮ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６)曾试图归纳中国经济成功有哪些经验可循ꎬ其中一条ꎬ他就说中国的政策

制定与执行过程是一个实验性的过程(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

河ꎮ 这意味着允许政府试错ꎮ 这一深刻洞见我们认为“有为政府”需要予以足够重视ꎮ 有鉴

于此ꎬ我们认为ꎬ“有为政府”是一个允许进行有条件试错的政府ꎮ
举例而言ꎬ中国在刚刚决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ꎬ并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必然会成功ꎮ 但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ꎮ 所有改革都面对不确定性ꎬ如果要求每一样改

革每一个政策都必须在事前保证事后将以百分之一百的概率成功才能执行的话ꎬ那么就很

有可能会错失良机ꎬ该作为而不作为ꎮ 当然ꎬ这种具有试错性质的有为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的ꎬ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轻率而动ꎬ错了也不负责任ꎬ而是需要有一个制度机制ꎬ使得政府的

政策在事前广泛充分客观论证ꎬ事中进行必要监管ꎬ事后也需要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ꎬ有奖

惩机制ꎮ 这就涉及到法治问题ꎬ我们将在第五部分中做重点论述ꎮ
第六ꎬ根据定义ꎬ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至少具有两层含义ꎮ 第一层含义是“动

态变迁”ꎬ即指政府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经济结构特征ꎬ克服对应的市场

不完美、弥补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ꎬ干预、增进与补充市场ꎮ 林毅夫教授也主要是从一个经

济体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因势利导ꎬ克服市场失灵的角度来阐述“有为

政府”的含义ꎮ “有为政府”的第二层重要含义是改革含义ꎬ即政府机构与职能本身需要随

着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的变化ꎬ及时主动地进行改革ꎬ包括简政放权、取消错误干预与管制ꎮ
这一点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而言尤其重要ꎮ 也就是说ꎬ有为政

府必须是一个锐意改革ꎬ将先前的乱为之手勇敢地缩回来的政府ꎮ 我们后面将对这两点专

门再进一步地展开论述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将政府错误的干预管制取消以后所显示的目标状态是“不为”ꎬ但是从之

前的“乱为”状态转换到这个“不为”状态的改革过程则是一个“有为”的过程ꎮ 田国强

(２０１６ａ)混淆了目标状态与转化过程ꎬ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会有如下的困惑与错误的

批评:“这种有为政府的定义ꎬ却是一方面从定义始就将‘不为’排除ꎬ另一方面又将‘有为’
和‘不为’放在一起定义为‘有为’ꎬ这让定义含混不清ꎬ逻辑上说不过去不说ꎬ至少是在语义

引起歧义ꎮ”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ꎬ“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都是希望达到的目标ꎬ是理想状态ꎬ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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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目标不可分割ꎮ 一方面ꎬ希望建设“有效市场”ꎬ从而使得要素价格信号能正确反映出要

素的相对稀缺程度ꎬ以帮助企业家更好地寻求真正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ꎮ 另一方面ꎬ也
希望建设“有为政府”ꎬ以使得政府通过提供合适的相关的软的与硬的基础设施降低各种交

易费用ꎬ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可实现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优势ꎬ以协助产业的升级

与结构的转型ꎮ 但是在现实中ꎬ市场不一定有效ꎬ所以需要市场化改革去改善与规范市场ꎮ
同时ꎬ现实中的政府也不一定“有为”ꎬ可能会“乱为”或者“不作为”ꎬ所以需要进行必要政治

体制改革以求改善政府治理结构ꎬ需要对现实中的政策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ꎬ让政府的政策

与行为尽量朝着正确的方向有为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新结构经济学总是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放在一起提出和讨论

的ꎮ 我们主张ꎬ“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作为前提ꎬ“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作为依归ꎮ
如果没有“有为的政府”ꎬ那么各种市场失灵就无法得到有效克服ꎬ表现为对具有正外部性的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足ꎬ对具有负外部性的市场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管ꎮ 同时ꎬ如果没有

“有为”的政府ꎬ已存在的错误政策与管制就得不到纠正ꎮ 这些都无法培育形成有效的市场ꎮ
反过来ꎬ政府的有为是有界限的ꎬ有方向的ꎬ取消干预还是加强监管都要以促进“有效市场”
的形成为目标ꎬ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ꎬ也需要同时兼顾公平目标ꎮ

对此ꎬ田国强(２０１６ａ)的批评如下:“有为政府一方面如王勇所言是‘理想状态的概念’ꎬ
是作为终极目标存在的ꎬ‘未见得都已经是现实’ꎬ另一方面又说其具体含义是‘随着发展阶

段的不同发生变化的’ꎬ从而又被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来指导甚至主导现实实践ꎮ 我这

里是十分迷惑了ꎬ既然是目标ꎬ怎么又会不断变化呢?”这段评论说明田国强教授对我们前文

论述的有为政府所具有的动态变迁与改革的含义尚有误解ꎬ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详细论述ꎬ并
且说明“目标”与“过程”的差异ꎬ以期望能消除对有为政府动态变化的疑问ꎮ

二、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内涵

一个经济体从落后到发达的发展过程通常都十分漫长ꎬ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特别重视“结
构变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即重视整个发展路径ꎬ而不单单只考察长期以后所达到

的稳态ꎮ 田国强(２０１６ａ)认为“凡是目标ꎬ就必须是一个长期的不随时间改变的”ꎬ对此我们

完全不能同意ꎮ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关注长期目标ꎬ也关注整个过渡动态路径上的不同发展

阶段的短期目标ꎬ因为对政府角色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定位ꎮ 譬如ꎬ对于一个起点是

计划经济的强势干预型政府ꎬ若要成为一个“有为”的政府ꎬ必须首先是一个朝着市场化方向

“简政放权”的政府ꎮ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经济体ꎬ当市场的不完美性和不完全性都

比较突出的时候ꎬ有为政府应该是一个积极培育市场、协助市场与企业迅速发展的政府ꎮ 对

于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技术逐渐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体ꎬ有为政府应该是不断调整制度

逻辑与组织结构从而更好地满足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政府ꎮ 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ꎬ现实

中的政府未必总是在做符合对应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点的事情ꎬ所以需要有为政府在每一

个不同发展阶段都要对政府进行改革ꎬ使之做对应发展阶段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ꎬ即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ꎮ 理想状态下的有为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ꎬ政府所面

对的约束和应该做的事情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是不一样的ꎬ所以这种改革目标在不同发展阶

段当然就是不一样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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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２０１６ａ)在讨论有为政府的概念时ꎬ没有分清楚“目标”与“过程”ꎬ亦缺乏对新结

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动态变迁”含义的正确理解ꎮ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ꎬ经济发展过程本

身就是过渡动态的过程ꎬ所以需要重点讨论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理想政府应该采取

什么不同的做法ꎬ而不能只是强调过渡动态结束之后的长期的稳态下的理想政府应该有什

么做法ꎬ或者只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都必须一成不变的共同做法ꎮ 可是ꎬ田教授的认

识却恰恰反过来ꎬ将长期稳态下的理想政府的工作目标与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目标而在不同

发展阶段需要政府设定不同的短期工作目标并采取不同做法手段混为一谈ꎬ认为都必须一

成不变ꎬ将这些应该重点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不同角色和不同作用轻描淡写地以“过
渡性的制度安排”一笔带过ꎬ将新结构经济学的这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的政府

角色的主张贬斥为模糊甚至阻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的学说ꎮ 他混淆了“目标”与
“过程”ꎬ潜含假设最优的政府行为是不随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变化的ꎬ发达国家的政府

怎么做ꎬ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就应该时时刻刻依葫芦画瓢地做相同的事ꎮ
事实上ꎬ在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上ꎬＭａｈｍｏｏｄ 和 Ｒｕｆｉｎ(２００５)也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

的角色是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的ꎮ 当一个国家的技术离国际前沿距

离很大时ꎬ技术进步的手段主要依赖复制ꎬ因此经济与政治集权可以更有效地通过一系列政

府干预措施来推动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ꎮ 但是随着技术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ꎬ政府需要在

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都大幅度分权ꎬ因为此时技术创新更依赖于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知识扩

散ꎬ而不是投资协调ꎮ 换言之ꎬ一国经济竞争力越强ꎬ某个行业技术发展越前沿ꎬ政府就越应

该少管ꎮ 而经济竞争力越弱的国家ꎬ就需要更多干预与扶持技术薄弱的产业ꎮ 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Ｒｏｕｌｅｔ(２０１４)则提出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因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单调削减ꎬ而是

变得更加注重战略需求ꎮ
由此可见ꎬＭａｈｍｏｏｄ和 Ｒｕｆｉｎ(２００５)、Ａｇｈｉｏｎ 和 Ｒｏｕｌｅｔ(２０１４)提出的观点与新结构经济

学提出的“有为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处ꎬ即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都需要随经济发展阶段而变

化ꎮ 但是ꎬ新结构经济学与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ꎬ前者更加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特

点的差异性与内生性ꎬ这里面的经济结构包括禀赋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贸
易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ꎮ 而现有文献里提到的变化的政府角色并没有明确对应到上述一

系列丰富的结构变化的情境中ꎬ绝大多数着眼点还只是集中在技术进步的方式在不同发展

阶段的差异性上ꎮ

三、有为政府的“主动改革”内涵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这两个目标的不可分割和互相影响的本质、以及“有为政府”
本身的动态变迁内涵ꎬ就要求积极改革政府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ꎬ以适应经济增长、产业

结构与技术进步的结构性变迁ꎮ 对于初始状态为市场不够有效的情形ꎬ有为政府就需要大

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化改革ꎬ不断地去纠正弥补市场ꎬ培育市场、规范市场ꎬ以求市场有效ꎮ 对

于一个存在很多“乱为”或者“不作为”的政府的初始状态ꎬ我们需要对政府的功能目标、组
织架构与管理模式方面进行改革ꎬ使之逐渐纠正“乱为”ꎬ消除“不作为”ꎬ变成“有为”的政

府ꎮ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由于国家能力太弱而政府无所作为ꎬ还有不少国家政体不稳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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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不巩固ꎬ政府出台政策每每受到掣肘从而无法切实推进和落实合理的举措ꎬ因此政府无

法作为ꎬ 当然也有些国家计划经济过多、政府错误干预过甚ꎬ政府乱为ꎮ 对于所有这些类型

的国家ꎬ“有为”政府都蕴含着需要“主动改革”的内涵ꎬ而且对应改革的方向与内容都各不

相同ꎮ 所以“有为政府”非但不是一味强调政府干预ꎬ而且对于某些情形强调更多的是政府

应该将原来的“掠夺之手”、“乱为之手”缩回来ꎬ本身具有强烈的市场化改革含义ꎮ 以中国

为例ꎬ自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以来ꎬ政府目标与机构职能改革显然构成了经济发展比较成功

的重要经验之一ꎮ 这是从“乱为”政府朝“有为”政府的不断改革演化的过程ꎮ
遗憾的是ꎬ“有为政府”的这种改革含义似乎并没有受到讨论者们的足够重视ꎮ 很多学

者都似乎忽略了市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过程中政府本身的能动性、主动性与功劳ꎮ 在现实

中ꎬ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也非常需要各级政府的基层干部去具体落实市场化改革的每一个政

策ꎬ需要充分调动地方官员的能动性才有可能完成“简政放权”ꎬ需要划分地方政府官员到底

是“乱为”、“不作为”还是“有为”ꎮ 我们强调ꎬ不具有主动改革的意志与实际行动的政府就

不是一个“有为政府”ꎮ
当下中国政府的确存在大量乱为与不作为的现象ꎬ而新结构经济学始终主张促进效率

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ꎬ始终主张政府的“有为”以有效市场为依归ꎬ始终反对计划经济ꎮ 遗憾

的是ꎬ包括田国强教授在内的不少学者只集中于我们对政府的讨论ꎬ而忽略我们对市场的论

述ꎬ甚至有人误以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者谈“有为政府”ꎬ就是在一味地为政府的所有干预

背书ꎬ这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严重冤枉与误解ꎮ 如若认真阅读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学术著

作ꎬ真正理解相关概念的定义ꎬ则可避免这种“意识形态”之争ꎮ

四、“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之间的区别

田国强(２０１６ａ)主张“有限政府”ꎬ批评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没有边界ꎬ容易使

得中国政府以此为借口而“乱为”ꎬ拖延甚至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ꎮ 但是ꎬ在前面的论述

中ꎬ我们已经明确阐述“有为政府”向来以“有效的市场”作为依归ꎬ非常坚定支持能够促使

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的改革ꎬ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改革含义ꎬ所以田教授的上述批评完全是建立

在他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内涵的片面错误理解之上ꎬ缺乏理论根据与逻辑说服

力ꎬ而且新结构经济学被一些人无端扣上“鼓励政府乱为ꎬ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大帽子ꎬ这非

常不公平ꎮ 这一点需要首先声明ꎮ
下面ꎬ我们重点归纳一下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与田国强(２０１６ａ)所描述的“有

限政府”之间的区别ꎮ①

首先ꎬ如前所述ꎬ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具有动态性与阶段性含义ꎬ也就是在不同发

展阶段ꎬ不同经济结构条件下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ꎮ 而田教授所描述的有限政府

的守夜人角色则不考虑发展阶段ꎬ无论市场是否已经很发达很完善ꎬ政府都应该要去做同样

的事情ꎬ比如仅仅需要保护私有产权等等ꎮ １９９４ 年ꎬ中国人均 ＧＤＰ 低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

南平均水平ꎬ１９７８年时低于它的 １ / ３ꎬ 那时中国面对的问题和今天人均 ７ ９６０ 美元的中等收

３２

①注意ꎬ这里我们严格限定的是田教授所描述的“有限政府”定义ꎮ 其与本文第六部分讨论的学术文献

中各种版本的“有限政府”ꎬ是有很大区别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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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经济所面对的条件约束不一样ꎬ所以研究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非常重要ꎬ必
须根据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结构性特点来研究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转变ꎬ如何去避免不

作为和乱为ꎬ如何做到有为ꎮ
其次ꎬ如前所述ꎬ有为政府本身具有鲜明的改革含义ꎬ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理想政府不

一样ꎬ所以对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短期目标与实施手段也不一样ꎬ所以直指改革的操作过

程ꎬ而有限政府只谈“有效市场”这一目标而本身并不直接讨论具体不同阶段的改革过程ꎮ
比如ꎬ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ꎬ如果与一个非转轨经济的国家相比ꎬ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否一样? 这个问题“有限政府”基本不谈ꎮ 还有很多国家

能力(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低弱的发展中国家ꎬ政府应该如何去做ꎬ这个问题田国强教授的“有限政

府”也不谈ꎮ
再次ꎬ有为政府的具体含义必须结合内生的经济结构的背景加以探讨ꎬ而有限政府缺乏

结构视角ꎬ或者潜含假设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ꎮ
最后ꎬ政策制定过程存在重要区别ꎮ “华盛顿共识”里虽然有很多合理的成分ꎬ但是其倡

导的政策制定过程却很有问题ꎮ 按照有限政府的理念ꎬ给发展中国家做政策建议时ꎬ诊断之

前就已经下了药方(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ꎮ 它是以发达国家

作为参照系ꎬ看发达国家有什么ꎬ来反观自己缺什么ꎬ然后建议缺什么就补什么ꎮ 但是新结

构经济学的思路不同ꎬ它强调的是首先看自己有什么ꎬ潜在比较优势在哪里ꎬ然后通过政府

的有为将阻碍潜在比较优势发挥出来的瓶颈放松ꎻ有为政府是先诊断后开药(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先看国家在什么发展阶段ꎬ有什么特点ꎬ根据已有条件要做什么ꎮ 这么对比

一分析ꎬ就不难发现按照田教授所述的“有限政府”的理念ꎬ就不会区分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

性区别与政府作用、目标的区别ꎬ所以这一点上与“华盛顿共识”一样容易误导得出千篇一律

的制度改革的建议ꎮ

五、“有为政府”的条件与适用范围

如何保证现实中的政府能够有动力去向有为政府这个理想目标不断靠近? 林毅夫教授

提出ꎬ无论一国政体如何ꎬ国家领导人的目标函数里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首要是追求长期稳固

执政ꎬ其次是追求青史留名ꎮ 而要能够同时达到这两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国家带来经济上

的进步和繁荣ꎬ所以各国政府领导人在执政地位比较巩固的前提下都愿意为了获得经济繁荣

与发展而采纳对本国经济发展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ꎬ也就有了向“有为政府”靠近的动力ꎬ当
然有时候也会因为追求执政这个首要目标而牺牲国家长期利益 (林毅夫ꎬ２００８)ꎮ

现实中ꎬ如何保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而不乱为亦非不作为? 这就离不开谈论法治问

题ꎮ 有不少学者认为在法治水平总体低下的时候ꎬ主张“政府有为” 就会在现实中导致“政
府乱为”ꎬ所以主张法治为先ꎬ宪政改革为先ꎮ 这就涉及到林毅夫与杨小凯之间关于“后发优

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ꎮ 限于篇幅ꎬ同时也为使讨论的焦点集中ꎬ本文对此争论不做详细

展开ꎬ但是想强调一点ꎬ即讨论法治建设不能只谈需求ꎬ还要看供给的条件ꎮ 要供给高质量

的法治ꎬ我们就需要足够多的训练有素的执法人员ꎬ需要给他们配备足够先进的执法设备与

资金ꎬ这些都要求足够多的公共资源投入ꎮ 而法治建设的最佳投入水平也需要结合当时的

经济发展的阶段与对应的经济结构ꎬ也要同时分析政府面临的约束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税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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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会越来越多ꎬ教育水平也会越来越高ꎬ从供给侧来讲ꎬ就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条件去支撑

更高水平的法治建设ꎮ 从需求侧来讲ꎬ随着百姓收入的提高ꎬ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需求会增

强ꎬ对于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数量的需求随之提高从而对公共财政的透明度与有

效性提出更高要求ꎬ并且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展与交易技术的日益复杂ꎬ也需要更加完善的新

的法律法规及时出台ꎬ加强监管ꎬ防止新出现的市场失灵ꎮ 这样ꎬ法治建设的供给与需求的

条件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成熟ꎮ
因此ꎬ新结构经济学认为ꎬ需要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完善法治ꎮ 在经济水平很低的发展阶

段ꎬ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上的后发优势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ꎬ而不能一开始就苛求达到非常高

的法治水平ꎬ尽管我们必须时刻重视法治建设ꎮ 只有对“有为政府”的制度条件和法治条件

的发展阶段性有足够客观清醒的认识ꎬ对于法治建设的长期性有足够的耐心ꎬ才能够避免

“以法治水平不够高为由否定一切政府积极作为”的极端态度ꎬ因为这种态度将必然导致两

种后果:要么政府因为惧怕社会批评和承担责任该作为时不作为ꎬ要么因为学术界缺乏对不

同发展阶段政府应该如何有为的研究而导致政府行为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ꎬ进而产生更严

重的乱为现象ꎮ 这些都会严重降低百姓的福利ꎮ
事实上ꎬ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曾提出ꎬ经济发展早期是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ꎬ

需要集中力量搞基础设施建设ꎬ需要协调ꎬ此时强势政府是更有利的ꎮ 但是到了发展的中高

阶段ꎬ就需要切换到以创新为主的增长模式ꎬ这就特别需要人们思想言论自由ꎬ要有创意ꎬ此
时只有当人们拥有更多的民主与人权才对经济发展有利ꎮ 当然ꎬ这些观点也都不是定论ꎬ值
得继续讨论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对于当下的中国ꎬ政府的确存在大量错误和乱为ꎮ 我们认为ꎬ怎么纠

正这些乱为是第一位的ꎬ这种改革也是紧迫的ꎬ这与我们强调的“有为政府”毫不矛盾ꎮ 强调政

府要有为ꎬ并非我们无视现实中各种乱为与不作为的普遍存在ꎬ并非毫无原则地鼓吹要做大做

强政府ꎬ支持所有的政府干预ꎬ恰恰因为有为政府具有“纠错”的改革含义ꎮ
因此ꎬ在看待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不能将目光只囿于中国ꎬ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

论概念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实用性ꎬ也不能完全单纯根据中国的当前需要来判断ꎮ 我们希望

提出的是具有一般性的理论ꎬ自然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ꎮ 对于发展中国家ꎬ也
分中等收入与低收入ꎬ在不同发展阶段问题也不一样ꎮ 我们知道ꎬ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念是

政府越小越好ꎬ但是国家能力(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过弱的国家也无法发展经济ꎬ比如不少发展中

国家政府过于弱势ꎬ连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都做不到ꎬ遑论发展经济ꎮ

六、文献回顾: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

回顾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学术文献ꎬ会发现有限政府(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其实并没有

被仔细界定ꎮ 事实上ꎬ有限政府的提出ꎬ已有文献中更多地是将之与绝对政府权力与专制主

义相对ꎬ并主要指王权或者政府在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控制力不再是绝对的ꎬ而并非指政府在

经济增长的角色是“有限”的ꎮ① Ｎｏｒｔｈ 和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２０００)认为 １６８８ 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得

５２

①在政治学中ꎬ有限政府的边界也没有被很好的界定ꎮ 它与宗教、法学、政治哲学的联系也是多种多

样ꎮ 有的文献直接将之与宪政政府(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联系ꎮ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等杂志上有一些

相关文章ꎬ比如 Ｈａｎｃｏｃｋ(１９８８)、Ｓｏｒｅｎｓｏｎ(１９８９)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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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不得不做出一个可信的承诺ꎬ要负责任地制定财政政策ꎬ这是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

济表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ꎮ Ｄｉｎｃｅｃｃｏ(２００９)指出ꎬ统治者如何花销公共资金的渠道被有效

地约束ꎬ便是绝对权力向有限政府的转变ꎬ因此英国自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其宪政约束下的

君主制便是有限政府ꎮ 而欧洲其他不少国家ꎬ比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士、葡萄

牙等国家ꎬ大多在 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成立了有限政府ꎮ
现代意义上的有限政府ꎬ主要指政府需要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权ꎬ并与宪政和法治紧密

联系(Ｄｉｎｃｅｃｃｏꎬ２００９ꎻ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Ｖｉｌｌａｖｅｒｄｅꎬ２０１６)ꎬ而不是指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必须是“有
限”的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ꎬ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最小型政府ꎬ奥尔森提倡的市场增进政府ꎬ或
者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干预型政府ꎬ以及后来学者们提出的战略型政府、强有限政府ꎬ其实也

都是有限政府的一种ꎮ 可见ꎬ已有学术文献中的有限政府主要侧重于谈论保障个人自由与

财产权本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ꎬ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则主要讨论在经济发展的

不同阶段ꎬ政府所应该扮演的经济角色ꎬ两者并不是在完全同一个维度上的问题ꎬ所以也就

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ꎮ 而田国强教授描述他所定义的“有限政府”时ꎬ却将之与新结构经济

学中的“有为政府”截然对立ꎬ并且没有讨论他的“有限政府”与学术文献中的“有限政府”的
异同ꎬ是否有其理论创新之处ꎬ不免令人困惑ꎮ

新自由主义者与不少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私有部门能够做出高效的投资决策ꎬ政府只

需要保护市场机制与提供公共服务ꎬ比如产权保护与坚持法治ꎮ 这一派的观点强调政府的

“守夜人”角色ꎬ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最小化、市场机制最大化ꎬ因此可以被总结为“最小型

政府”(Ｍｉｎｉｍｕ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ｕｌｅｔꎬ２０１４)ꎮ 然而ꎬ更多文献发现ꎬ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ꎬ市场机制发展并不完善ꎮ 政府需要建立很强的执政能力去辅佐市场

发展ꎬ甚至需要培育新市场ꎮ 即使在发达国家ꎬ也存在信息不足、社会外部性高但利润少的

项目投资不足等市场失灵ꎮ 这个时候ꎬ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中的角色就可以是各式各样的ꎬ
限于篇幅与水平ꎬ下面我们将对文献中出现较多的其他各种关于政府角色的不同概念做一

下选择性的简单介绍ꎮ
干预型政府(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希望用宏观稳定措施来克服垄断、负社会外部性、不完

全信息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等市场失灵ꎬ从而实现比较满意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ꎮ 其

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与产业政策等ꎬ也力图在收入再分配、宏
观稳定与市场监管三个维度均有作为(Ｍａｊｏｎｅꎬ１９９７)ꎮ 这样的政府又被称为福利政府、凯恩

斯政府或者凯恩斯福利政府ꎮ
发展型政府(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的概念最早由 Ｊｏｈｎｓｏｎ 提出 (Ｌｅｆｔｗｉｔｃｈꎬ１９９５)ꎬ强调市

场只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治理结构的一种ꎮ 为了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ꎬ政府应该与市场一起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ꎬ并主要承担增长功能ꎮ 与英美监管型政府(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不同的是ꎬ
发展型政府的产业政策相关的政治活动非常重要ꎮ 发展型政府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持

续的发展意愿ꎬ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收入分配与国民消费作为国家行动的基本

目标ꎻ二是聘用有才能、有操守的专业人士组成经济官僚机构ꎬ并与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定

的距离ꎬ独立自主地制定发展战略ꎻ三是政府与商界保持紧密合作关系ꎬ制定并实施有选择

的产业政策ꎻ四是与市场相互依赖ꎬ有能力、有渠道动员经济资源并改变其配置方向ꎬ从而有

效地落实产业政策(顾昕ꎬ２０１３)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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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Ｏｌｓｏｎ)在反思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基础上ꎬ提出了市场增强型政府(ｍａｒｋｅｔ －
ａｕｇ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的概念ꎬ认为一个强政府是繁荣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ꎮ 依照

该理论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ꎬ需要由非市场力量弥补或矫正市场失灵ꎬ而政

府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ꎮ 但政府失灵也存在ꎬ因此政府干预有效的情形ꎬ或者说政府失灵概

率较小的情形ꎬ是政府仅仅扮演补充型而不是主导型的角色ꎬ其功能在于改善市场、企业和

民间组织解决协调失灵问题ꎬ以及克服市场失灵(顾昕ꎬ２０１３)ꎮ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则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以

及与之配套的包容性经济制度ꎮ 他们提出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富裕ꎬ是因为那里的人

民限制了精英的权力ꎬ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被广泛分配的社会ꎮ 在这样的社会中ꎬ政府需要

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ꎬ所以广大民众都能够享有和利用经济机会ꎮ
Ｍａｚｚｕｃａｔｏ(２０１３)提出企业家型政府(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ꎬ强调应该从企业型国家的视

角来理解公共部门ꎮ 在这个新的视角下ꎬ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修补市场ꎬ做那些私人部门不

愿意做的事情ꎬ同时也是催化剂、领先投资者、网络效应的最初触发者ꎬ特别是在高风险和突

破性创新领域ꎮ 通过列举美国政府在信息、生物制药、纳米等重要产业的创新与知识经济发

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的例子ꎬ她试图表明需要重新思考政府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创新分工

问题ꎮ 政府应采取有效的产业政策ꎬ保证有限的国家预算去承担更多的创新风险ꎬ并努力抑

制裙带关系ꎬ建立一个“共生”而不是“寄生”的创新生态系统ꎮ
Ａｇｈｉｏｎ和 Ｒｏｕｌｅｔ (２０１４)提出战略型政府(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ｔｅ)的定义ꎮ 他们认为ꎬ经济增长

的重要推动力是从模仿到创新ꎬ在这个结构转变的过程里ꎬ传统的福利型政府并不能满足技

术革新的需要ꎮ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并不应该减少ꎬ而是变

得更讲究战略ꎮ 他们认为ꎬ政府应该利用有选择的与适当管理的支持手段ꎬ充当一个市场推

动的创新过程的催化剂ꎮ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ꎬ还是凯恩斯主张的干预型政府ꎬ都
无法像战略型政府那样ꎬ在面临硬预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投资来满足最大化经济增长的目

的ꎮ 他们认为公共投资需要选择一部分对增长有利的领域或者产业来投资ꎬ并且投资的产

业对象可以分为水平目标与垂直目标ꎮ 水平目标指教育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增加劳动力与

产品市场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ꎬ而垂直目标指锁定具有增长潜力或者社会需求很高的

特定产业ꎬ比如绿色产业的投资ꎮ
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１６)认为ꎬ政府远远不应该只扮演保护产权与市场的“守夜人”的角色ꎬ而是

需要一个强有限政府(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ｕ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ꎬ因为在不同的历史与结构因素的影响下ꎬ经
济发展过程可能不断萎缩、缺失关键信息、市场发展很不完备ꎬ因此政府需要扮演经济活动

的向导、协调员、刺激者、催化机构ꎮ 政府需要多功能化ꎬ所处理的日常工作事务与公司和市

场相比ꎬ也有更加多的维度ꎮ 即使一个国有企业在执行任务与履行职能上并不有效ꎬ也不能

说私有化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ꎮ 特别是合同不完备的情况下ꎮ 在研究现实的各种复杂经济

情况时ꎬ他认为在政府、企业、市场等协调组织与机制中进行多元化选择ꎬ是克服无知的更好

的手段ꎮ
根据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里的政府角色评定ꎬ不难看出ꎬ新自由主义倡议的“最小

型政府”或者“守夜人”政府ꎬ鲜少存在ꎮ 并且ꎬ随着经济增长的日益复杂ꎬ政府在经济增长

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ꎬ非但没有变小ꎬ反而变得更大了ꎮ 而在发展中国家ꎬ离“有效市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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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想目标的距离本身就更加遥远ꎬ因此就更不能低估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ꎮ 而“有
为政府”的概念主要针对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而言ꎬ主张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ꎬ政府应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补充市场ꎬ纠正市场失灵ꎬ促进

公平ꎬ增进全社会各阶层长期福利水平ꎮ 至于田国强(２０１６ａ)所描述的“有限政府”ꎬ究竟对

学术文献是否合理传承与进行创新? 它与文献中这么多不同版本的“有限政府”的区别在哪

里? 这些田教授尚未做出明确讨论ꎬ若能就此明确论述ꎬ将会有利于深化将来的学术讨论ꎮ

七、关于“有为政府”的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文献与梳理理论逻辑ꎬ以及对相关定义的进一步阐释ꎬ特别指出ꎬ“有为政

府”定义的创新点之一在于其拥有动态变迁与主动改革的内涵ꎬ即其经济角色、组织结构与

管理模式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ꎬ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与技术进步的进程而动

态演绎的ꎮ
我们主张ꎬ要深入讨论政府究竟是“不作为”、“乱为”还是“有为”ꎬ就应该结合各不同发

展阶段的各种具体结构性特点ꎮ 以中国为例ꎬ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同时包含四

个过程:(１)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增长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ꎻ(２)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 ꎻ(３)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开放

过程ꎻ(４)从政治、军事、外交的区域性弱国向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世界性大国的崛起过程ꎬ
并对美国的地位以及很多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潜在挑战ꎮ

所以ꎬ讨论政府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中的作用ꎬ是否真的有新的创见ꎬ是否

较全面地体现出中国的“特殊性”ꎬ我们认为一种可能的方法也许可以首先看看这个分析论

断在多大程度上同时把握住了这四个不同的结构性过程ꎮ 新结构经济学未来也将结合这四

个结构性的过程对于“有为政府”做更深入的理论与实证分析ꎮ
新结构经济学旨在提出研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性问题与演化发展过程的一般化

理论ꎬ而不是只关注中国经济ꎮ 我们不能只根据中国的当前需要来提出理论概念ꎬ更不能以

个别国家的实然分析来否定一般理论的应然分析ꎮ 因此未来关于跨国跨阶段的政府的经济

角色与作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ꎬ也是重点研究方向之一ꎮ
现在不少人反对政府干预与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ꎬ不在于否认市场不完善与市场失灵的

存在ꎬ而是认为现实中政府失灵的问题更严重ꎬ所以主张与其让一个自身有很多问题的政府插

手进来ꎬ还不如政府不管ꎮ 其实ꎬ这是属于规范分析(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与实证分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区别:究竟讨论的是前者(政府最好应该做什么)的应然问题ꎬ还是后者(实际过

程中政府会怎么做)的实然问题ꎮ 目前为止ꎬ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讨论ꎬ包
括对于产业政策的讨论ꎬ还主要是应然分析ꎮ 而大部分批评者主要是在强调我们忽略了实

然分析ꎮ 因此ꎬ“有为政府”的含义需要同时借鉴与引入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ꎬ不
仅仅讨论如何纠正市场失灵ꎬ而且还应该要直面讨论如何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ꎬ这就要求必

须将政府当成具有多个决策主体互相之间进行博弈的经济学结构与组织加以分析ꎬ而不能

再将政府只是作为单个决策主体ꎮ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关注禀赋结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

等经济结构的变迁ꎬ也应该在将来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政府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的内生变

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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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对于文献中提到的不同类型的有限政府的定义ꎬ对于宪政与法治不完善的发展中

国家ꎬ还特别需要区分法理(ｄｅ ｊｕｒｅ)与事实(ｄｅ ｆａｃｔｏ)两个层面ꎮ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

探索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ꎬ并就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各

自作用进行量化研究ꎮ 以中国为例ꎬ不同的省份和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传承、制
度逻辑与政策实践都不太相同ꎬ这种地区差异性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研究不同条件下

的有为政府的作用ꎮ

八、结论

本文试图对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定义与含义做出比较全面的阐述ꎬ着重突

出其“动态变迁”与“主动改革”的内涵ꎬ并试图回复、澄清田国强教授对于新结构经济学中

的“有为政府”的问题、误解ꎮ 我们还系统地对比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与田教授

所阐述的“有限政府”之间的主要区别ꎬ论述了我们对“有为政府”与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认

识ꎬ并且回顾介绍了相关文献中其他不同类别政府的定义与内涵ꎮ 我们认为ꎬ田国强教授自

己所定义的“有限政府”对现有学术文献的异同之处论证并不清晰ꎬ而与新结构经济学中的

“有为政府”相比ꎬ则又显然缺乏结构的视角、阶段的视角、动态的视角与改革的视角ꎬ所以既

无益于增进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作用的学术理解ꎬ也无法更好地帮助指导包括中国

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实践ꎮ 最后ꎬ我们围绕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关于“有为政府”
的未来可能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些粗浅的讨论与展望ꎮ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ꎬ新结构经济学尚处襁褓婴儿阶段ꎬ目前只有一些大的研究方向和思

路ꎬ和一些刚刚起步的学术著作ꎬ还远远没有成熟ꎬ需要更多扎实的学术研究去不断发展充

实这个理论体系ꎬ也需要更多的学术批评与争论去帮助我们纠正偏误、深化研究ꎮ 所以ꎬ我
们欢迎学术界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ꎮ 同时我们希望ꎬ本文能够澄清当下中国学界对于

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的部分普遍性误解ꎬ故此抛砖引玉ꎬ期待更多学术进步与理论创

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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